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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綜合利率新數列 
 
 
 
重點: 
 
•  金管局已著手編製及公布綜合利率新數列，以協助銀行體系改善利率風險管

理。  
 
•  新數列是經過分析研究後引入，研究指出在過去 6 年反映各類存款利率、銀

行同業拆息及其他利率變化的綜合利率能緊貼認可機構平均資金成本的變
化。  

 
•  首批公布的新數列可於金管局網站查閱，並且載於本文。  
 

 
 
 
本文由香港金融管理局經濟研究部市場研究處提供  
 
 
 
 



 

 
I. 引言  
 

金管局於 2005 年 7 月發出研究文件「香港按揭利率的釐定─其他

參考利率？」。 1  該文件指出認可機構釐定長期按揭貸款息率時應充分考慮本

身的長期資金成本，並比較最優惠貸款利率與其他可選用的按揭參考利率，以

了解哪一項參考利率的變化更能貼近認可機構本身資金成本的變化。該文件總

結指出，過去 6 年反映各類存款利率、銀行同業拆息及其他利率變化的綜合利

率能緊貼認可機構的平均資金成本。研究也指出認可機構在釐定按揭息率時若

能使用充分反映資金成本的參考利率，將可使認可機構更妥善地管理利率波動

對盈利構成的風險，有助加強銀行體系的穩定。  

 

金管局現已著手編製及定期公布綜合利率的新數列，以協助銀行體

系改善利率風險管理。新數列將有助認可機構充分掌握業界資金成本的變化，

並可供有意使用綜合利率以釐定按揭息率的認可機構作參考之用。  

 

本文介紹編製綜合利率的方法、首次公布的新數列及日後的公布時

間表。2

 

 

II. 綜合利率的編製  

 
綜合利率是指銀行帳冊上所有港元附息負債的加權平均利率，這些

負債包括客戶存款、銀行同業存款、可轉讓存款證及其他債務工具，以及港元

不計息活期存款。它相當於銀行的整體利息支出總額與整體港元附息負債及不

                                                 
1   參閱 W o n g  e t  a l .  ( 2 0 0 5 )，「香港按揭利率的釐定─其他參考利率？」 (英文版 )，《金管局研究備忘錄》，

h t tp : / / w w w . in f o . g o v . h k /h k ma / e n g / r e s e a r ch /R M 0 9 - 2 0 0 5 .p d f。  

2   計算綜合利率的方法與其他地區編製同類指數時所用的方法相似。例如，美國三藩市聯邦住宅貸款銀行的第 1 1

區每月加權平均資金成本指數便被西岸銀行用作釐定浮息按揭的參考利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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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息活期存款的比率。計算綜合利率所用的利率是銀行帳冊上每筆資金相應適

用的實際利率。3  以下的公式說明如何計出綜合利率：  

 

綜合利率  = ∑          (1) )x( ii I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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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W 是適用於 的權數， 代表負債項目 i的相應利率， 是附息負債項目或

不計息活期存款 i，

iIR iIR iFC

ii IRFC x  相當於FCi的利息支出，∑ iFC 是所有附息負債項

目與不計息活期存款相加的總和。  

 

綜合利率的編製是以零售銀行的數據為根據。這些銀行約佔銀行體

系總客戶存款的九成。 4,   5 應注意綜合利率只反映平均利息支出，並未涵蓋借出

貸款涉及的其他成本，如營運成本 (如員工及租務支出 )、信貸成本及對沖成

本。  

                                                 
3   就新資金而言，採用的利率是當時的市場利率。就較早借入而結轉至申報日的現有資金而言，實際利率是簽約

借入有關資金時所採用的舊利率。應注意某些因素 (如資金來源的組成、會計準則、監管申報指示等變化，以及

收購合併活動等 )可能會影響計算得出的綜合利率。  

4   編製綜合利率所用數據是取自季度「利率風險承擔申報表」 ( M A ( B S ) 1 2，第 5 a 及 5 c 項以港元為單位 )及每月

「資產及負債申報表」 ( M A ( B S ) 1，第 6 .1b 項港元部分 )。  

5    零售銀行包括所有本地註冊銀行及若干較大型的境外銀行。後者並非本地註冊，但業務與本地註冊銀行接近，

不但設有分行網絡，也活躍於零售銀行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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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首次公布數據及公布時間表 

 

 綜合利率將會每季編製及公布一次。首次於 2005 年 12 月 8 日公布

的數據，提供 2003 年第 4 季末(該季最後一個曆日)至 2005 年第 3 季末期間的

綜合利率。綜合利率數列可於金管局網站《金融數據月報》查閱，另亦載於下

文。下次公布日期為 2006 年 2 月中，將會提供於 2005 年第 4 季末的綜合利

率。  

 
  

 綜合利率6

  

 

期末  

水平  

(%) 

變動  

(基點)  
  
  

2003 年第 4 季  0.24  
   

2004 年第 1 季  0.22 -1.5 

          第 2 季  0.24 1.8 

          第 3 季  0.45 20.6 

          第 4 季  0.30 -15.5 
   

2005 年第 1 季  0.80 50.9 

          第 2 季  1.58 77.7 

          第 3 季  2.33 75.3 
   
   

註：  表內數字為期內最後一個曆日的數字。  

資料來源：  根據「利率風險承擔申報表」及「資產及負債申報

表」內數據編製。  
 

                                                 
6   綜合利率是根據多間零售銀行所提供的資料編製。金管局已力求本表所載資料於公布當日為準確及最新，惟銀

行向金管局提交有關申報表後或會修改所報的統計數字。在此情況下，金管局將不會對綜合利率作出相應修

改。  
    金管局並不保證本表所載的全部或任何部分資料適合作任何特定用途、為最新、準確或完整。本表所載資料僅

供參考之用，金管局無須事先通知即可作出修改。金管局對使用或倚賴本表所載任何資料引起的任何損失或損

害概不負法律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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